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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為什麼冬天容易感到皮膚搔癢呢？通常

「乾燥」是重要關鍵！食品藥物管理署（下簡

稱食藥署）特地邀請國泰綜合醫院皮膚科醫師

陳怡安，為大家解答冬季癢原因。 

缺脂：缺脂性皮膚炎是老人家冬天常遇到的情

形，尤其小腿前側往往是最早出現的位置。究

其原因，當皮脂腺調節功能隨著年齡增長而變

差後，表皮障壁功能也受到影響，皮膚上就會

開始出現不規則龜裂、脫屑的紅色斑塊，如同乾旱時的大地一樣。 

異位：異位性皮膚炎是一種慢性發炎的皮膚疾

病，好發於 5歲前，但也有比例較低的成人型。

它會在一些典型的部位，如:四肢內側或嬰幼兒

的臉部、頸部與四肢伸側，至少長達半年以上反

覆或持續出現皮疹。皮膚的免疫、基因和表皮障

壁功能，都與致病機轉相關，外在環境的乾燥更

易使其惡化。 

濕疹：有些人體質容易出現濕疹，但濕疹不是只有在悶熱潮濕的環境才會發生，

太乾、太冷也會。以《論語》的中庸之道為例，皮膚也適用此觀念，在溫度濕度

適中的環境才是最好的。 

想要預防或揮別冬季皮膚搔癢嗎？請牢記以下 3個小秘訣。 

保濕:如果身體是一座城堡，皮膚障壁就是城堡上的城牆，是最外層的重要防線。

選擇合適的保濕劑，有助於防止皮膚水分喪失，維持良好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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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洗手、不生食， 慎防諾羅病毒 

 

不抓:當皮膚搔癢時不應該去搔抓它，因為會陷入「越抓越癢、越癢越抓」的惡

性循環，甚至若搔抓形成了傷口，有時候還有併發感染的可能性。適當的藥物控

制有助於降低癢感，稍作冰敷也可以應急。 

適度洗:清潔不用太頻繁，一天一次通常就足夠。尤其是老人家，甚至可斟酌延

長為數天一次，而不一定需要每天洗。洗澡時水溫宜適中，也不應使用清潔力過

強的產品，清潔後也要記得加強保濕喔。 

每年 11 月到隔年 3 月的秋冬季節，是諾羅病毒群聚

感染的好發期，根據食藥署「臺灣食品中毒案件病因物質

分類統計」，去年 （106 年）病因物質判明案件中，以諾

羅病毒（68%）為主。  

依據腹瀉群聚監測資料顯示，諾羅病毒感染多發生在

學校（幼兒園及國小）、護理之家、醫院以及旅遊團等人

口密集場所，主要透過與感染者密切接觸、或吸入感染者

嘔吐物產生的飛沫而傳染；也可經由攝食受到病毒污染的食品或飲水而感染，所

以餐廚人員良好的衛生習慣非常重要，處理食品者如果感染諾羅病毒，很容易將

病毒污染食品而傳播給消費者。 

一般說來，國際間易受諾羅病毒污染的食品有即食食品、生鮮蔬果及貝類等。

國內近年來發生多起食品中毒，則為生食受污染水域生產的生蠔等貝類水產品。  

    感染諾羅病毒後主要症狀有噁心、嘔吐、腹部絞痛和水樣不帶血腹瀉。全身

性的症狀有頭痛、肌肉酸痛、倦怠等，部分病患會有輕微發燒的現象，症狀通常

持續 24 到 72 小時。目前並無治療諾羅病毒的抗病毒藥物，也沒有疫苗可供接種

預防。治療多以支持性療法為主，患者除了多休息外，應該要注意攝取營養及水

分、電解質，避免脫水。 

食藥署建議，手部衛生是預防經飲食傳播諾羅病毒最經濟、有效且容易的方

式，正確洗手步驟包括：濕搓沖捧擦。另外，在食品製備及烹調過程中，需慎選

食材來源，注意徹底清洗、完全煮熟、生食熟食分開處理，避免交叉污染等原則，

並且不生食及生飲。 

歡迎大家到食藥署網頁，查詢有關諾羅病毒宣導、單張與海報等資料，網址

為：食藥署網站首頁 >業務專區 >食品 >餐飲衛生 >防治食品中毒專區

（http://www.fda.gov.tw/TC/site.aspx? sid=1816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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攜藥返臺當戰利品，切勿超量或轉售 

「這一瓶維他命好便宜喔，要多買幾罐回去送人。」國人出國旅遊返臺時，

總免不了帶一些戰利品餽贈親友，而藥物是許多人最愛採購的伴手禮之一，但若

攜帶藥品超出限定範圍，不但會被沒收，甚至還會被罰款，讓您荷包大失血！ 

食藥署提醒，攜帶藥品數量上限以及其相關規定如下：  

民眾攜帶西藥非處方藥最多每種 12

瓶（盒、罐、條、支），各種藥品總數

量不可超過 36 瓶（盒、罐、條、支）。

若攜帶西藥處方藥，未攜帶醫師處方

箋（或證明文件），藥品攜帶量不可超

過 2 個月用量；民眾若是具備醫師處

方箋（或證明文件），攜帶量不可超過

處方箋（或證明文件）開立之合理用

量，且以 6個月用量為限。 

民眾若攜帶藥品為管制藥品，必須憑醫療院所之醫師處方箋（或出具之證明文

件），其攜帶量不可超過處方箋（或出具之證明文件），且以 6個月用量為限 。 

錠狀、膠囊狀食品每種最多 12 瓶（盒、罐、條、支），各種產品總數不可超過

36瓶（盒、罐、條、支）。 

民眾攜帶中藥材，每種至多 1公斤，合計不得超過 12種。若為中藥製劑（藥品），

最多每種 12 瓶（盒），總數不可超過 36 瓶（盒）。前述限量外攜帶之中藥材及中

藥製劑（藥品），必須檢附醫療證明文件（如醫師診斷證明），且不逾 3 個月用量

為限。 

攜帶隱形眼鏡數量，單一度數 60片，每人以單一品牌及二種度數為限。 

 食藥署提醒，藥品非一般商品，使用上有其風險，不應當伴手禮餽贈親朋 

好友，至於民眾出入境攜帶的藥品，只限個人自用，不可供非自用喔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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